
律师办理民事案件服务方法

一、目的：

通过建律师办理民事案件规程，为事务所管理，律师操作明确标

准、职责、步骤，为客户提供高水平的法律服务。

二、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北京市中鹏律师事务所及各地分所。

三、接受委托前阶段：

3.1 接待客户：

3.1.1 向客户介绍律师事务所及律师情况；

3.1.2 了解、确定委托人、对方当事人或关系人；

3.1.3 了解相关事实，判断并初步分析法律关系；

3.1.4 与客户初步确定合理的目标及方案；

3.1.5 以是否可以接受委托为主要目的，初步分析和确定法律风

险；

3.1.6 介绍律师事务所统一收费标准，初步报价。

3.2 进行委托前利益冲突及回避审查，根据《利益冲突审查制度》的

规定：

3.2.1 如没有利益冲突或应当回避的情况，可以接受委托；



3.2.2 有利益冲突或应当回避的情况，依法取得双方委托人签发

的豁免函，可以接受委托。

3.2.3 有利益冲突或应当回避的情况，应当向客户说明理由，表

示不能接受 委托。

3.3 律师填写《案件情况表》立案申请栏；由所属业务部门负责人在

《案件情况表》立案申请栏签署意见；如业务部门负责人同意接

受委托，则确定承办律师，如为二名以上律师承办，确定主承办

律师，确定协办人。

3.4 将《案件情况表》交合伙人审批，合伙人在《案件情况表》立案

申请栏签署意见。

3.5 如合伙人同意接受委托，律师取得案件编号。

3.6 与客户确定是否建立委托关系：

3.6.1 律师应当谨慎、诚实、客观地告知委托人拟委托事项可能

出现的法律 风险；

3.6.2 讨论并确定委托事项的代理范围、代理内容、代理权限、

代理费用、代理期限等委托代理合同应当明确的内容。

3.6.3 如未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则填写《案件情况表》其他说

明栏，履行归档程序。

四、接受委托，办理委托代理手续

4.1 签署并取得《委托代理协议》、《授权委托书》及其他委托手

续；



4.2 承办律师填写《案件情况表》建立委托关系栏说明：是否履

行告知义务、已签署文件、约定收费金额；是否有代收/预收

费用；

4.3 公章管理人在《案件情况表》建立委托关系栏注明是否加盖

事务所盖章；

4.4 财务收费并为客户开具发票，并在《案件情况表》建立委托

关系栏注明收费及开具发票情况；

4.5 需由律师转交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公证、

鉴定）、客户应当预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交通、

通讯、复印翻译等费用），律师收取时应当为客户出具收据，

并向客户明确表示于代理结束时以正规票据与客户结算。

4.6 系统定期自动对收案及收费情况进行统计。统计表根据规定

报高级合伙人、业务部门负责人。

五、确定方案阶段：

5.1 进行委托后利益冲突及回避审查，根据《利益冲突审查制度》的

规定：

5.1.1 如接受委托后发现存在利益冲突或应当回避的情况，如依

法取得双方委托人签发的豁免函，可以继续履行委托合同。

5.1.2 如接受委托后发现存在利益冲突或应当回避的情况，不能

依法取得双方委托人签发的豁免函，则应协商解除一方的

委托关系，协商不成的，应与后签订委托合同的一方或尚



没有支付律师费的一方解除委托关系。履行归档程序。

5.2 风险控制：

5.2.1 向客户了解取得现有证据材料，对现有证据材料进行深入

的研究和分析;

5.2.2 查询相关法律、法律法规、案例及相关学术意见；

5.2.3 确定调查方向及需取得的证据，并进行调查工作；

5.2.4 根据上述工作结果，进行风险分析，确定防范措施。

5.3 确定方案：

5.3.1 根据《案件集体讨论规定》，申请并开展案件集体讨论，

作讨论记录，填写《案件情况表》集体讨论栏。

5.3.2 确定方案；

5.3.3 提交业务部门负责人审查，由业务部门负责人在《案件情

况表》质量与风险控制栏填写业务部门负责人方案审查意

见；

5.3.4 与委托人讨论方案，交换意见。

六、执行方案阶段：

6.1 开庭准备：

6.1.1 准备应提交的委托书、律师函等程序性法律文件；

6.1.2 对程序问题进行分析，主要考虑：管辖、主体、时效问题；

6.1.3 对事实进行整理和分析：

A 取证： 取证应遵循下属规则；



a.律师不得伪造证据，不能为了诉讼意图或目的，非法

改变证据的内容、形式或属性。

b.律师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应当以客观求实的态度对待

证据材料，不得以自己对案件相关人员的好恶选择证

据，不得以自己的主观想象去改变证据原有的形态及

内容。

c.律师不得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不得利用他

人的隐私及违法行为，胁迫他人提供与实际情况不符

的证据材料；不得利用物质或各种非物质利益引诱他

人提供虚假证据。

d.律师不得向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提交已明知是由他人

提供的虚假证据。

e.律师在已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不得为获得支持委

托人诉讼主张或否定对方诉讼主张的司法裁判和仲裁

而暗示委托人或有关人员出具无事实依据的证据。

f.律师作为必要证人出庭作证的，不得再接受委托担任

该案的辩护人或代理人出庭。

B 举证：

C 陈述事实的思路；

D 对对方证据的质证意见；

E 证据之间的关系所证明的问题。

6.1.4 查询相关法律法规、案例、学术意见及分析；



6.1.5 案件焦点问题的提炼与分析；

6.1.6 风险分析与对策；

6.1.7 与委托人交流，确定调解方案；

6.1.8 作工作记录。

6.2 开庭：

6.2.1 作开庭记录；

6.2.2 庭审仪表规范：

A参加庭审，必须按照规定穿着律师出庭服装，注重律师职

业形象

B 律师出庭服装应当保持洁净、平整、不破损。

C 出庭时，男律师不留披肩长发，女律师不施浓妆，面容清

洁，头发齐整，不佩戴过分醒目的饰物。

6.2.3 体态语态规

A 庭审发言用词应当文明、得体，表达意见应当选用规范语

言，尽可 能使用普通话。不得使用黑话、脏话等不

规范语言。

B 庭审发言时应当举止庄重大方，可以辅以必要的手式，避

免过于强烈的形体动作。

6.3 庭后工作：

6.3.1 与委托人交流开庭情况；

6.3.2 如需要，作补充证据并向法庭提交；

6.3.3 作代理意见向法庭提交。



6.4 宣判：

6.4.1 领取裁判文书；

6.4.2 与委托人交流案件结果；

6.4.3 确定是否需要后续服务。

6.5 执行及其他民事程序。

七、结案阶段：

7.1 通知委托人工作结束，将法律文件、相关资料、相关物品交还委

托人；

7.2 对于预收或代收的费用，应当按《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进行结

算。

7.3 请客户填写《法律服务质量反馈卡》；

7.4 填写《案件情况表》结案报告栏，结案报告应包括一下内容：结

案时间，结果，是否需要后续法律服务，是否交还文件物品；律

师费是否全部支付；预收/代收费用是否结算完毕；是否收回《法

律服务质量反馈卡》。

7.5 组卷；

7.6 交业务部门负责人作结案审查，由业务部门负责人在《案件情况

表》结案栏填写结案审查意见，包括：是否完成承诺，律师费是

否全部收取等内容。

7.7 根据《案件质量控制制度》定期对案件进行考评。



八、归档：

8.1 承办律师将纸本档案交给档案管理人员，将电子档案设为归档；

8.2 档案管理人员作归档登记录，对收案、收费、归档进行核对；

8.3 检查纸本档案与电子档案是否缺项，如缺项，请主办律师补齐；

8.4 档案管理人员订卷；

8.5 归档。

九、根据《法律服务质量反馈制度》关于投诉的规定，接待并解决投

诉，将投诉最终处理结果进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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